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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辦人／部門

I. 通過會議紀要通過會議紀要通過會議紀要通過會議紀要

[立法會CB(2)2905/98-99號文件 ]

1999年 6月 25日會議的紀要獲認通過。

II. 逐項審議條例草案的條文逐項審議條例草案的條文逐項審議條例草案的條文逐項審議條例草案的條文

[立 法 會 CB(2)2887/98-99及 CB(2)2912/98-99(01)號
文件 ]

2. 法案委員會繼續逐項審議條例草案附表 4第 5段
及以後的條文。

附表 4第 5段

3. 政制事務局副局長表示，市政服務上訴委員會

會連主席或副主席在內，共有 3名成員。政制事務局副局
長回應鄧兆棠議員時證實，政府當局會研究如何在建議

的上訴機制中充分涵蓋兩個臨時市政局 (下稱 “兩個臨市
局 ”)轄下覆檢委員會的現有職能。李永達議員不滿意該
答覆，並質疑建議的上訴機制為何不能一開始便涵蓋覆

檢委員會的現有職能。政制事務局副局長解釋，由於市

政上訴委員會及區域市政上訴委員會現時並不受理有關

街市租金檢討或終止街市檔位租約的上訴，政府當局未

有建議在市政服務上訴委員會加入該等職能。她指出，

屬於第一層上訴機制的牌照上訴委員會只限於受理就發

牌決定提出的上訴，不宜將其權力擴大至連就其他行政

決定提出的上訴也受理。政制事務局副局長回應李議員

的關注事項時表示，政府當局正在研究處理街市檔位租

約事宜的適當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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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4第 6段

4. 委員察悉，市政服務上訴委員會委員中不得包

括曾參與作出有關行政決定的人，以免引起利益衝突。

附表 4第 7段

5. 鄧兆棠議員詢問 “具有法律專業資格的人 ”的涵
義為何，以及市政服務上訴委員會的副主席是否亦須為

具有法律專業資格的人。政制事務局副局長表示，《文

康市政上訴委員會條例》(第 220章 )已將 “具有法律專業資
格 ”界定為 “具有根據《區域法院條例》(第 336章 )第 5條可
獲委任為區域法院法官的資格 ”。政府當局會提出修正
案，規定市政服務上訴委員會的副主席與主席一樣，亦

須為具有法律專業資格的人。

政府當局

6. 委員察悉，政府當局現正研究委員在上次會議

上提出的建議，即委任區議會議員 (下稱 “區議員 ”)出任市
政服務上訴委員會審裁小組的成員。李永達議員表示，

政府當局應委任地區的民意代表出任審裁小組成員，而

該等代表須為循直選產生的區議員。張永森議員持相同

意見，並建議在法例中訂明有關的準則及議席數目。李

華明議員表示，較簡單的辦法是設立輪任制度，讓有關

地區的所有區議員輪流出任審裁小組成員，聆訊與該地

區有關的上訴個案。張永森議員支持李華明議員的建

議。鄧兆棠議員卻指出，若區議員須聆訊來自其所屬地

區的上訴個案，可能會出現利益衝突或受到不當影響的

情況。主席表示，委任代表社區的獨立區議員出任審裁

小組成員，以建立類似司法機構的專業體制，會是較恰

當的做法。政制事務局副局長答允研究委員提出的意

見。

附表 4第 8至 10段

7. 政制事務局副局長解釋為何有需要將 “行政決
定 ”與 “上訴委員會決定 ”加以區分。委員並無提出任何疑
問。

附表 4第 11段

8. 李永達議員詢問擬議第 9(1)條為何將 “答辯人 ”
修訂為 “作出決定者 ”。高級政府律師解釋，“作出決定者 ”
指作出行政決定或原來決定的人，而在現行的第 9(1)條
中， “答辯人 ”指作出原來決定的政府部門或人士，而該
決定為上訴的標的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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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李永達議員繼而要求政府當局澄清在第 9(2)條
中 “答辯人 ”與 “上訴人 ”有何分別。高級政府律師解釋，
作為發牌當局的政府部門亦有權就牌照上訴委員會的決

定向市政服務上訴委員會提出上訴。在該情況下，政府

部門是上訴人。若上訴人是牌照申請人，政府部門便是

答辯人。李議員詢問為何准許政府部門透過第二層上訴

機制，就牌照上訴委員會所作決定提出上訴。政制事務

局副局長解釋，現行制度雖然沒有設立第一層上訴機

制，但兩個臨市局的覆檢委員會設有自我覆檢的機制，

如果牌照申請人提出申請，覆檢委員會可就現有兩個市

政服務部門的發牌決定進行覆檢。李議員及張永森議員

認為如果發牌當局亦可向市政服務上訴委員會提出上

訴，在資源運用上並不恰當。他們質疑為何准許發牌當

局向市政服務上訴委員會提出上訴，因為此舉對牌照申

請人有欠公平。張議員認為保留現行的單一層上訴機制

會較為直截了當。鄧兆棠議員持相若意見，並指出如果

發牌當局及申請人均可向市政服務上訴委員會提出上

訴，可能會就同一案件不停引發爭拗。

10. 政制事務局首席助理局長回應時表示，牌照上

訴委員會不是一個十分正式的機制，當中並無法律專

家，因此，建議的安排可讓各政府部門向市政服務上訴

委員會作出正式申述，而市政服務上訴委員會由法官擔

任主席，有能力就複雜個案的法律問題作出審議。根據

《文康市政上訴委員會條例》第 13條，市政服務上訴委員
會亦可將該等上訴所引致的法律問題轉交上訴法庭裁

決。建議的安排使雙方任何一方均可避免提出法律程

序，因而得以節省訟費及時間。他向委員保證，除非案

件涉及重大法律原則，否則，發牌當局不會援用向市政

服務上訴委員會提出上訴的權利。

11. 李永達議員辯稱，任何涉及重大法律原則的案

件根本就不應由牌照上訴委員會處理。

政府當局

12. 政制事務局副局長回應時表示，建議設立的牌

照上訴委員會旨在提供一個類似兩個臨市局覆檢委員會

的非正式檢討／上訴機制。政府當局認為，只有讓雙方

均有同等權利就牌照上訴委員會所作決定提出上訴，方

為公允。除非情況特殊，否則發牌當局不會行使此權利。

陳鑑林議員對政府當局的建議表示支持，即有關雙方應

有同等權利提出上訴，以及不應規限發牌當局向市政服

務上訴委員會提出上訴的權利。主席表示，他個人屬意

規限政府部門只可就涉及法律論點問題的個案使用第二

層上訴機制。政制事務局副局長表示，政府當局會研究

委員的意見，再作出書面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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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4第 12段

13. 張永森議員提述第 10條所訂有關除特殊情況外
須公開進行聆訊的規定，並詢問不進行公開聆訊所依據

的準則。政制事務局副局長回答時表示，兩個臨市局轄

下的市政上訴委員會在 1998年曾處理二十多宗上訴個
案。該等個案的聆訊全部公開進行，並無出現任何問題。

區域市政總署助理署長 (環境 生政策 )補充，該條文只是
提供另一個途徑，以便當局可應上訴人的申請進行閉門

聆訊。張議員對法例中並無訂明有關準則，卻授權市政

服務上訴委員會主席可酌情就該等申請作出決定一事表

示關注。

政府當局

14. 高級助理法律顧問回應主席時表示，就他所

知，現時並無任何法例規定在何等情況下須閉門進行法

庭程序。他表示，法官可酌情作出決定，並通常會考慮

有關程序會否順利進行，或程序如公開進行，會否出現

令證人難以作供的情況。應張議員的要求，政制事務局

副局長答應提供資料，說明市政服務上訴委員會就應否

公開進行上訴聆訊所採取的現行準則。

附表 4第 13至 19段

15. 委員並無提出任何疑問。

附表 4第 20段

16. 政制事務局副局長告知委員，政府當局加入了

新訂第 21A條，使根據《公眾 生及市政條例》(第 132章 )
組成的委員會的成員的任期於《提供市政服務 (重組 )條

例》的生效當日結束，而當局將會作出新任命。

附表 4第 21段

17. 委員並無提出任何疑問。

附表 5   對《應課稅品條例》及其附屬法例的修訂

18. 應主席之請，政制事務局副局長向委員簡介政

府當局的文件，該文件解釋條例草案附表 5所載成立酒牌
局的相關事宜 [立法會CB(2)2912/98-99(01)號文件 ]。

19. 陳鑑林議員詢問，兩個臨市局現時在簽發酒牌

方面是否採用不同的準則。區域市政總署助理署長 (環境
生政策 )表示，現時兩個臨市局的酒牌局在考慮是否發

出酒牌時，均會採納政府當局文件第 5段所載的各項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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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而個別酒牌局成員在應用該等準則時可自行酌情予

以取捨。政制事務局副局長回應主席時表示，按照現行

的單一層上訴機制，警方無權就酒牌局的決定向市政服

務上訴委員會提出上訴，但有機會在酒牌局進行聆訊時

陳述立場。

20. 李華明議員對由單一個酒牌局取代現有兩個酒

牌局的建議表示關注。他擔心建議的新酒牌局成員人數

不足，未能應付大量工作。他又認為酒牌局內應有地區

的民意代表。張永森議員亦表示同樣關注，他並指出臨

時市政局 (下稱 “臨市局 ”)的酒牌局每月須處理十多宗個
案，而每名酒牌局成員每星期要用兩日時間處理該等個

案。他提醒政府當局，酒牌局是類似司法機構的組織，

涉案各方可能會作出法律申述，聆訊通常會竟日進行。

此外，鑒於酒牌局工作繁重，張議員質疑對新酒牌局的

法定人數訂定嚴格規定是否實際可行。

21. 政制事務局副局長回應時表示，現時臨市局及

臨時區域市政局 (下稱 “臨區局 ”)轄下的酒牌局分別有 11
名及 14名成員。大部分個案為酒牌的續牌申請，該等申
請頗為簡單，可以書面請求批准的形式或由一名成員根

據其獲授的權力加以處理。政府當局並不預期會出現太

多富爭議的個案而需要作長期聆訊。此外，條例草案已

訂明酒牌局可按需要不時舉行會議。為酬謝酒牌局成員

所作出的努力，政府當局現考慮向酒牌局成員發放酬

金，酬金款額由庫務局釐定。李華明議員指出，臨市局

的酒牌局只有 11名成員，原因是不少臨市局議員鑒於酒
牌局工作繁重而不願加入。政制事務局副局長回應時表

示，新酒牌局應有 11名成員抑或更多成員屬觀點問題，
但成員人數可在新酒牌局運作一段時間後再作檢討。

22. 關於會議法定人數及表決的規定，夏佳理議員

建議可成立一些人數較少但會議法定人數規定較高的審

裁小組分擔有關工作，以確保聆訊得以公平進行。張永

森議員支持夏佳理議員的建議。主席亦指出，酒牌局的

決定應由參與整個聆訊過程的成員作出，以確保對有關

各方均公平公正。

政府當局

23. 因應委員提出的意見，主席要求政府當局重新

研究酒牌局的成員人數、會議法定人數的規定和會議次

數是否恰當且足以應付預期的工作量。他又要求政府當

局藉此機會改善酒牌局的運作，確保聆訊過程及所作決

定均公正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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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當局

24. 對於委員建議在市政服務上訴委員會的審裁小

組中加入一名區議員，李華明議員要求政府當局研究區

議會在簽發酒牌方面是否亦可扮演一定角色。

政府當局

25. 對於部分在《提供市政服務 (重組 )條例》(第 132
章 )生效前已進行聆訊但仍有待酒牌局作出決定的酒牌

申請，夏佳理議員詢問有關的過渡安排。政制事務局首

席助理局長答稱，有關的申請人無須重新申請。新的酒

牌局會將該等有待處理的申請視為新申請，但不會再行

聆訊。他進一步解釋，對於已進行聆訊的個案，酒牌局

可以很快作出決定。因此，政府當局預期新的酒牌局無

須就許多有待處理的個案作出裁決。夏佳理議員表示，

政府當局固然需要作出行政安排，加快處理有待處理的

個案，但仍須在法例中清楚訂明有關的過渡安排，以消

除任何這方面的疑問。張永森議員對建議表示支持。主

席因此要求政府當局予以考慮。

III. 其他事項其他事項其他事項其他事項

26. 委員同意在 1999年 10月 8日舉行的下次會議上
繼續逐項審議附表 5及附表 6的條文。政制事務局副局長
告知委員，民政事務局副局長屆時亦會出席會議，向委

員簡介政府當局就康樂文化服務若干收費所建議的審批

機制。

27. 會議於下午 4時 40分結束。

立法會秘書處

2000年 5月 12日


